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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块链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智能合约日益受到重视，但其尚难界定的法律地位严重

制约了实际应用，据此智能法律合约作为一种介于法律合同与智能合约之间的过渡性技术

被提出。本文从智能合约、智能法律合约等概念入手，依据现行法律条目的要求对智能合

约法律化问题进行探讨，指出智能合约法律化需满足文法要求、非赋权原则、审查准则三

个基本规则，并以典型智能法律合约语言 SPESC、CML 为实例剖析了其法律效力，辨析

使其与原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需满足的条件。进而，本文结合智能合约系统架构及

部署运行过程，对所部署智能合约进行法律化辨析基础上对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链码的法

律地位进行了论证。最后，对当前智能法律合约逻辑模型与语言模型的研究进展的总结，

并加以讨论和评价。上述工作表明当前智能法律合约研究是一条解决智能合约法律地位的

可行途径，有利于从现行法上把握智能合约在合约逻辑、仲裁流程、形式化验证等方面的

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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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mart contract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Blockchain. However, the uncertain status in law severely limits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Abased on this situation, Smart Legal Contract (SLC) is proposed as a transitional technology 
between legal contracts and smart contracts. Starting 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smart contract and 
smart legal contract,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legalization of smart legal contract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items, and point out that the legalization should meet three 
elementary principles, including the specified grammatical requirements (for eliminating 
pragmatic terminology), the principle of non-empowerment (for resolving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automatic execution and the rights of parties), and the examination criteria (for handling 
legal validity and code security issues ). Moreover, we analyze SLC’s legal effect by taking typical 
smart legal contract languages, SPESC and CML, as examples, and indicate that the contract 
program or Chaincode has the same legal effect as the original contract, if and only if they satisfy 
three necessary conditions, 1) adopting the generation and conclusion of SLCs; 2) complying with 
three elementary principles mentioned above; and 3) agreeing on declaration with the same legal 
effect, need to be met. In addition, by means of investigating the smart contract architecture and 
deployment proces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legal status of both contract program and 
compiled Chaincode based on the legal analysis of the deployed smart contract. We finally disc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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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mart legal contract logic models and language models. The 
above work shows that the research on smart legal contracts is one of candidate approaches to 
guarantee the legal status of smart contracts, and the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grasp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several fields, such as contract logic, arbitration process, and formal 
ver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KEY WORDS smart legal contract;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data massage; principle of 
legalization；blockchain 
 

1. 引言 

区块链是采用密码手段保障、只可追加、链式

结构组织的分布式账本系统[1]，其核心价值在于实

现了多参与方在统一规则下的自发高效协作，并通

过代码、协议、规则为分布式账本及其网络提供了

信用基础。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1][3]是第二

代区块链的核心技术之一，允许开发者利用编程语

言编写可自动执行程序，实现价值交换等应用并在

区块链上存证。 

智能合约作为法律与计算机领域结合而提出的

概念，为了进一步保证智能合约的法律地位，智能

法律合约（Smart Legal Contract，SLC） [4][5]被提

出，其目的在于在现行法下将智能合约形式及其代

码执行行为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电子合同。智能法

律合约与智能合约相比较，具有更加严格的法律特

征，这表现在它的表达语言、表现形式、执行方法

等各方面。 

智能法律合约是智能合约法律化发展的必然结

果。现实生活中既懂法律又懂区块链领域专业知识

的人仍然较少，使得审查计算机代码法律性的现实

难度增加，智能法律合约的出现有助于降低这种难

度。同时，智能法律合约作为一种新的区块链应用

软件开发模式，不仅扩大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领域

和快速开发能力，也通过规则约束代码运行，为人

机物之间的高效安全协作提供了技术保障，从而降

低交易成本并减少法律纠纷。 

从目前的工程实践和学术成果来看，当前智能

法律合约概念与技术尚属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

提高，对其概念、法律地位及内涵均缺乏系统性的

研究，同时，对面向智能法律合约的软件模型和编

程语言、及运行环境也缺少体系上的归纳与总结。 

有鉴于此，本文从智能法律合约的历史及概念

演变过程入手，分析了当前智能合约平台及其构

架，阐述了智能法律合约的法律化思考，并以近年

来此领域的实践研究为基础，辨析了智能法律合约

法律化地位需满足的基本规则，并指出了为使其与

原合同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需满足的三方面条

件。上述辨析与分析表明智能法律合约是一条保障

智能合约法律地位的可行途径，有利于从现行法上

把握智能合约在合约逻辑、仲裁流程、形式化验证

等方面的未来研究方向。 

2. 智能合约概念 

合约是当事人基于意思表示合致而签订的协

议，是一个使未取得彼此信任的各参与方具有安排

权利与义务的商定框架[6]；智能合约在广义上是指

符合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任何计算机协议，是一种计

算机化的合约。智能合约运行必须满足参与者事先

的约定，且其计算机任务的完成需两或多名参与者

共同协作，因此智能合约既能满足合约遵循的可信

性与合规性（合法性），也为保证合约合规性提供了

协议验证、存证、争议解决等必需的技术手段。 

上述定义的内涵较为宽泛，可囊括大多数的计

算机网络协议。为了更加明确智能合约的法律化属

性，维基百科中给出了如下定义[7]： 

定义 1（智能合约）智能合约是一种旨在根据合

约或协议中条款自动执行、控制或记录与法律相关

事件和动作的计算机程序或交易协议。 

此定义体现了智能合约处理对象是法律合约，

处理手段是计算机协议，该手段目的是促进、保

障、验证、加强合约协商和履行[8]，表现形式是计

算机程序或交易协议。 

就区块链平台而言，区块链智能合约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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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2（区块链智能合约）区块链智能合约是部

署在区块链上、在满足预定条件时可自动执行并存

证的计算机程序[9]。 

与广义智能合约概念相比较，这种智能合约的

载体是区块链，它本质是一种自动执行与存证的计

算机程序。通常，智能合约是平台无关的概念，而

区块链智能合约是平台相关的，需针对特定区块链

结构转化为该平台指令系统所理解的代码。这种转

化后的代码被称为链码（Chaincode），具体定义如

下： 

定义 3（链码） 链码是指由区块链智能合约转

化的、部署在区块链中并可被直接执行的指令序

列。 

链码将合约条款内容转化的指令序列直接写入

区块链代码行中，并设置代码执行的触发条件，因

代码在满足预定触发条件后自动运行，不需要人为

干预，因此被称为自动执行。 

定义 4（自动执行）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

是指部署在区块链上的链码在满足触发条件后履行

合约或协议中条款的方式。 

智能合约通常是应用软件的一部分，也是由数

字编码表示的条款代码，尚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合

同。进而，它可在不需要可信方的参与下由计算机

网络执行，且共识协议可确保执行正确性。或者

说，智能合约是一种自动执行合约条款并自我验证

和无需中介的计算机交易协议[10]。 

3. 智能法律合约 

3.1 智能法律合约定义及内涵 

随着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广

泛应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规范化需求日益强烈。

然而现有智能合约面临专业性强、可读性差、生产

效率低等实际问题，现实法律合同到可执行程序代

码的高效转化难以实现，这不仅影响了行业应用与

计算机及法律界人士的跨领域合作，而且阻碍了智

能合约的法律化进程[11]。有鉴于此，智能法律合约

被提出[12]： 

定义 5（智能法律合约）智能法律合约是一种含

有合同构成要素、涵盖合同缔约方依据要约和承诺

达成履行约定的计算机程序。 

智能法律合约本质上是一种符合法律的智能合

约。英国标准协会同样给出定义——“当事方之间以

自然语言文本的形式，在可计算逻辑的支持下，以

数字协议的形式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之间建立可移

植的可执行义务”[13]。 

智能法律合约是一种介于现实法律合同与智能

合约之间的过渡性手段。如图 1 所示，现实法律合

同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可翻译成由智能法律合约语

言撰写的智能法律合约，进而转化为由智能合约语

言编写的智能合约。 

Legal contract Smart legal contract Smart contract

Smart contract framework

Blockchain system
 

图1 合同转化关系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contract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依据智能法律合约标准[12] [13]，智能法律合约需

遵循符合现行法律的合约结构及语法规则，使智能

法律合约满足以下性质： 

1） 自然语言描述。作为在智能合约和现实合约之

间建立共同意思表示的桥梁，智能法律合约必

须是一种简单易懂、条理清晰的语言描述形

式，既兼有现实合约的法律特征和易理解性，

也具有智能合约的规范性和逻辑性。 

2） 平台独立性。智能法律合约所采用的语言属于

解释型语言，不直接产生目标机器代码，而是

通过解释器逐一将源程序语句解释成可执行的

机器指令。解释器中间层屏蔽了平台间的差

异，同样的智能法律合约在不同平台的执行结

果是相同的，使智能法律合约能够具有“一次编

写，随处运行”的平台独立性。 

3） 可移植性。作为现实合约和智能合约中间层次

的合约形式，智能法律合约的编写和解释器都

应该对硬件或操作系统没有依赖性，在不同的

系统或平台运行时经过很少改动或不经修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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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释编译成等效的智能合约程序，即具有可

移植性。 

智能法律合约应建立在智能合约和现实合约之

间，既具有合同的法律特征和易理解性，又有计算

机程序代码的规范性[14][15]，以促进计算机、法律等

专业人员的跨领域协作。在区块链可确权基础上，

智能法律合约将物理世界有价值的资产，包括房

子、汽车、健康数据和版权等数字化为数字资产，

并与可编程数字法币相结合，使其在区块链网络上

自由使用和流通，推动区块链智能合约快速健康发

展。同时，智能法律合约以程序代码表达合同条

款，将现实法律合同与网络空间的程序代码相衔

接，可有效降低现实社会中法律合同生成智能合约

的开发成本。 

3.2 智能合约语言发展现状 

编程语言是程序设计的基础，理解智能合约语

言也是掌握智能合约应用设计和运行机理的有效途

径。智能合约语言是利用智能合约实现现实业务的

工具，是帮助智能合约使用者撰写智能合约程序与

代码的编程语言[16]。从智能合约语言的语言特点和

运行环境分析，可将目前的智能合约语言分为三

类： 

1） 专有型智能合约：是一种针对特定功能区块链

系统而开发的特定智能合约。典型代表是比特

币脚本系统下的货币型合约，它采用简单脚本

指令系统和类 Forth 语言的栈式结构实现计算

与条件控制。 

2） 通用型智能合约：使用常见程序设计语言，运

行在容器（Docker）与虚拟机（VM）中，采用

预定义接口与区块链进行交互。例如，超级账

本[17]支持如 Go、Java 等语言直接编写。 

3） 专业型智能合约：采用领域专用语言（DSL）

针对特定专业领域而开发的智能合约，如法

律、保险、知识产权、供应链金融、银行清结

算、企业贷款等领域，这种智能合约的特点是

专业性强但通用性差，通常需要转化为通用型

或专有型智能合约才能实际进行应用。 

专有型和通用型智能合约的撰写仍需较强的计算机

专业基础，对于其他专业人员有较高的壁垒，因

此，就智能合约不同行业应用开发而言，专业型智

能合约将成为智能合约发展的主要趋势。 

3.3 智能法律合约与法律合同的关系和区别 

法律合同是双方或多方以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声明约束他们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且可由法

庭强制执行。在本文中认为符合法律要求、且满足

可读性、具备合约必需组件的合约均可认定为法律

合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其中，自然语言撰

写的传统纸质合约是法律合同的最常见形式。 

智能合约是否属于法律合同是学者一直争论的

问题，部分学者[18]认为智能合约通过代码表达当事

人合意，且能在部署过程中满足“要约-承诺”结

构，应属于法律合同；但更多学者[19][20]认为它的信

赖前提是智能合约技术及其自治秩序，其代码在有

效语义一致性识别时存在解释困难，且一旦部署后

的智能合约“不可撤回”，将事实出现强制缔约的现

象，应属于基于自治联合体的多维信赖合同，而不

能认为其完全符合法律合同的要求，本文对该问题

持有相同态度。 

智能法律合约是在传统现实合约基础上进行形

式化提取、着重于合约程序性和法律性共举的合约

形式，可以通过转译机制转化成智能合约，从而进

行程序运行。智能法律合约语言在规避自然语言二

义性的同时引入其法律特征和程序语言的规范性，

所编写的智能法律合约可以更明确地表达合约条

款、权利义务约束、权属交换等内容，在合约内容

中符合法律合同规定。在本文后续论述中可以得知

智能法律合约也具有和传统现实合约一样的法律效

力，且满足合同所需要件，因此智能法律合约属于

法律合同。 

推论 1：智能法律合约是对传统现实合约的形

式化、模板化表达形式，属于法律合同且可转化为

智能合约。 

  

4. 智能合约的法律化探索与实践 

4.1 智能合约的法律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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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

典》）第 464 条（图 2 A.1），这与定义 1 中智能合约

概念相一致，智能合约形式下当事人约定了多方应

该遵循的行为约束，签订合约的目的、性质并未发

生变化[18]，但智能合约要成为意思自治的合理表现

形式，其形式合法化、内容规范化，编写和运行过

程都应该满足国家现有法律和政策框架的约束，目

前智能合约距离满足法律要求仍存在很多法律问

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律条目摘录 

Fig. 2 Excerpts from Legal Items i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1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Article 464 A contract is an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modification, or termination of a civil jur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s of the civil law.  

A.2 《民法典》第四百七十条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标

的；（三）数量；（四）质量；（五）价款或者报酬；（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七）违约责任；（八）解决争议的方

法。 
Article 470 The content of a contract shall be agreed by the parties and general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clauses: (1) name or 
designation and domicile of each party; (2) objects; (3) quantity; (4) quality; (5) price or remuneration; (6) time period, place, and 
manner of performance; (7) default liability; and (8) dispute resolution. The parties may conclude a con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various types of model contracts. 

A.3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Article 180 A person who is unable to perform his civil-law obligations due to force majeure bears no civil liability,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A.4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

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的内容。 
Article 496 A standard clause refers to a clause formulated in advance by a party for the purpose of repeated use which has not 
been negotiated with the other party when concluding the contract. Upon concluding a contract, where a standard clause is used,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standard clause shall determine the parti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and shall, in a reasonable manner, call the other party's attention to the clause concerning the other party’s major interests 
and concerns, such as a clause that exempts or alleviates the liability of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standard clause, and give 
explanations of such clause upon request of the other party. Where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standard clause fails to perform the 
aforementioned obligation of calling attention or giving explanations, thus resulting in the other party’s failure to pay attention to or 
understand the clause concerning his major interests and concerns, the other party may claim that such clause does not become part 
of the contract. 

A.5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

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三）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Article 497 A standard clause is void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1) existence of a circumstance under which the 
clause is void as provided in Section 3 of Chapter VI of Book One and Article 506 of this Code; (2)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standard clause unreasonably exempts or alleviates himself from the liability, imposes heavier liability on the other party, or 
restricts the main rights of the other party; or (3) the party providing the standard clause deprives the other party of his main rights. 

A.6 《民法典》第五百零六条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

财产损失的。 
Article 506 An exculpatory clause in a contract exempting the liability on the following acts are void: (1) causing physical injury to 
the other party; or (2) causing losses to the other party’s property intentionally or due to gross negligence. 

A.7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

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款、性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 
Article 466 Where a contract is made in two or more languages which are agreed to be equally authentic,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used in each text shall be presumed to have the same meaning. Where the words and sentences used in each text are in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thereof shall be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ated clauses, nature, and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and 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and the like. 

A.8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 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

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

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Article 469 The parties may conclude a contract in writing, orally, or in other forms. A writing refers to any form that renders the 
content contained therein capable of being represented in a tangible form, such as a written agreement, letter, telegram, telex, or 
facsimile. A data message in any form, such as 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and e-mails, that renders the content contained therein 
capable of being represented in a tangible form and accessible for reference and use at any time shall be deemed as a writing. 

A.9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

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Article 143 A civil juristic act is valid i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satisfied:(1) the person performing the act has the required 
capacity for performing civil juristic acts; (2) the intent expressed by the person is true; and (3) the act does not violate any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laws 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nor offend public order or good mor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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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辨析 1：传统合同采用自然语言、法言法语、

专业术语与在智能合约中的计算机代码之间存在差

异。 

传统合同与智能合约的差异表现为： 

① 传统合同为了针对各种无法预见的情况，不但

经常使用一些抽象的、概括的、灵活的语言以

实现内容高度的通用性，还经常大量使用法言

法语甚至专业领域的术语； 

② 智能合约采用了非二义性、形式化的计算机语

言进行表达，是一种可执行性的指令序列[21]，

常使用严谨、正式、“死板”的语言将合约内容

中的条件、范围等进行限定。 
因此，两种语言之间差异体现在两个方面：二义性

与确定性、抽象与具体，相对而言，智能合约语言

误解的几率比传统合同更低，这也是其优势所在。 

另一方面，智能合约作为计算机程序，缺少对

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关系与行为的明确表述

[22]，难以由法律人士通过程序代码区分合约表述的

权利义务关系，这一缺点直接影响到智能合约法律

效力，也是必须克服的缺点。 

其次，依照《民法典》第 470 条（图 2 A.2）规

定，智能合约作为一种电子合同，其内容也应遵循

上述规定的法律要素。 

推论 2（文法要求）：智能合约法律化应遵循自

然语言表述为基础、法言法语为标准词汇、计算机

形式化表达为语法、法律要素为框架生成智能合

约。 

传统合同与智能合约之间在用语方面存在很大

不同，因此在两者之间的转化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

问题而带来法律风险。在产生纠纷需要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进行裁判，理解代码含义或代码逆向转化回

合同条款时，容易出现歧义或者模糊的用语（代

码）难以界定，使得法院或者仲裁机构难以作出裁

判，为诉讼带来更大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辨析 2：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与法律合同中当事人

享有权利之间存在的内生矛盾。 

自动执行能力是智能合约最为鲜明的特征，它

在履行合同条款时具有无偏差执行、自动验证、不

依赖其他机构等优点，同时也具有履行条款中“机械

性”的缺点，即一旦条件满足被触发后将无法停止执

行，也不会被单方终止。 

在讨论智能合约法律化时，计算机不能承担法

律责任是一个永恒的前提[23]，智能合约应保证其行

为必须得到人的授权。因此，智能合约所具有的自

动执行能力与法律合同中的当事人享有权利之间的

内生矛盾体现如下： 

① 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能力不能代替当事人的意

志选择，应允许当事人自行确定是否行使权利

或履行义务，以及权利义务履行的方式。 

② 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能力不能通过禁止条款限

制现实世界中人类的行为。 

③ 智能合约应允许当事人因不可抗力、履约过程

中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遇有特殊情况时，经当

事人协商一致后停止履行合同，限制智能合约

的自动执行能力。 

智能合约有能力帮助当事人自动处理各种线上

交易，如自动转账等，但在撰写智能合约时，应该

有意限制其不可代替当事人自动执行这些义务性行

为（即智能合约不应具备自主权和独立权），或者提

供当事人对权利义务的选择。因此，智能合约自动

执行的前提基础应当是：只有当事人明确已授权情

况下，智能合约才可代替其执行指定的行为。 

智能合约法律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对合约履行

过程中当事人行为的结果进行检测和验证，从而判

断当事人在规定条款下是否完成意定的行为或者实

现某种结果，进而为合约履行提供便利。 

推论 3（非赋权原则）：智能合约法律化过程中

应注意约束智能合约不可代替当事人自动执行意志

选择，而应针对当事人行为结果进行条款履行的检

测和验证。 

根据《民法典》第 180 条（图 2 A.3）规定，完

备的智能合约系统应该支持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

下，终止履行合同乃至解除合同。 

辨析 3：经转化后的智能合约存在法律有效性

与代码安全性问题。 

与常规计算机程序一样，（经转化后）智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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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通常包括两部分：表征合同内容的针对性代码

与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引用性代码（包括各

种类库、平台 Jar 包和函数库）。由于智能合约是由

专业受限的程序员所撰写，他们可能对合同条款缺

乏审查能力，会将本应无效的条款转化为代码或无

法意识到合约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要求的行为。因

此，有必要对智能合约代码进行法律有效性审查，

包括： 

首先，对于针对性代码，应该根据《民法典》

中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如欺诈、胁迫、虚假意思

表示）的认定进行审查，从而判断其效力作用。此

外，传统合约转化至计算机代码目前尚缺少标准化

的转化方式，转化结果因人而异、参差不齐，这些

无疑增大了智能合约作为合约在法律认定上的难

度。 

其次，对于引用性代码，易于将其归属于法律

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依据《民法典》第 496 条（图

2 A.4）需对引用性代码进行当事人告知和共识；同

时，需对该代码进行无效性审查，即审查其是否违

反《民法典》第 497 条规定（图 2 A.5） 

再者，对于恶意编程人员编写的智能合约，由

于合约当事人缺乏对代码的基本了解，也可能无法

察觉到合约是否存在漏洞或意思表示差异，因此恶

意编程人员可利用己方优势进行欺诈、胁迫等违法

行为，而当事人则可能落入“陷阱”且缺乏能为自己

原本意思表示做支撑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智能

合约自动履行后往往会产生争议且难以进行认定。

有鉴于此，对智能合约代码进行安全性检测是非常

必要的。 

推论 4（审查准则）：智能合约法律化过程中应

保证智能合约代码可进行有效性审查和安全性检

测。 

由此可见，只有智能合约满足上述三个基本规

则，包括：（一）文法要求、（二）非赋权原则、

（三）审查准则，才能使智能合约具有法律化特

征。 

4.2 智能合约的法律化探索 

智能法律合约作为现实法律合同与智能合约之

间的过渡性手段，是智能合约法律化的一个重要途

径。为了满足智能合约的法律化三个基本原则，采

用领域专用语言（DSL）开发智能法律合约语言

（SLCL）是一条有效途径。其中 DSL 是指专注于

某个应用程序领域的计算机语言。采用这种领域性

语言实现合同意思表示，既能让当事人之间便于沟

通，又可让出现违约问题时介入的第三方能够准确

理解合同内容，使所签订合同具有公知的法律效

力，促进智能合约和传统合约之间的语言差异问题

的解决。 

基于这种思想，近年来一种被称为高级智能合

约语言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8 年 He、Qin

等人基于面向领域语言的思想提出了一种面向现实

合约的智能合约描述语言（SPESC）[24]，该语言在

智能合约和传统合约之间引入了智能法律合约的概

念，明确定义了当事人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加密货

币的交易规则，用固定格式的语法结构提供了面向

非计算机专业人员的智能法律合约撰写方式，并可

以根据该语法结构将撰写完成的智能法律合约编译

成可执行的智能合约程序，为实现智能合约的法律

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 

使用 SPESC 语言撰写的智能法律合约包含合约

框架、合约名称、当事人描述、标的、资产表达

式、资产操作、合约条款、附加信息和合约订立，

其中，资产操作包括存入、取出、转移，合约条款

包括一般条款、违约条款以及仲裁条款，其具体语

法定义如图 3 所示，以 SPESC 语言编写的竞买合约

如图 4 所示。SPESC 模块中对法律规定的合同内容

均进行了相应显式定义，符合《民法典》对合同内

容的要求。 
基于上述语法结构，该文后续工作 [25]中对

SPESC 系统性使用进行了完善，文中提出了高级智

能合约层、智能合约层和机器代码执行层的三层智

能合约系统框架，并给出 SPESC 到目标程序语言

（以 solidity[26]为例）的转化规则。该转换规则给出

了三部分转化内容： 

1） 根据当事人描述 Parties 生成目标语言合约中的

当事人合约（群体当事人合约或个体当事人合

约），用于管理当事人，记录关键事件，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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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统计和查询等功能。 

2） 根据合约其他内容生成目标语言合约中的主体

合约，包括两部分：合约属性、当事人的定义

与初始化；条款的处理。 

3） 目标语言合约中补充生成当事人人员管理，程

序时序控制及异常检测等机制。 

转化规则的制定以及对 SPESC 中表达式的进一

步细化使智能法律合约能够在一定规则体系下进行

转化，转化后的智能合约具有规范和统一的函数结

构和逻辑表达，有效避免了不同程序员撰写智能合

约带来的个人色彩和不确定性，也可确保转化后的

智能合约与智能法律合约具有相同的意思表示，并

可随时调取查看合约的运行信息。 

2020 年，Maximilian Wöhrer 等人在文章 [27]

Contract module 
name 

Module description Grammar definition 

Contract framework Contract ::= Title{ Parties+  Assets+  Terms+  Additional+  Signs+} 

Contract title 
The contract title may consist of the of the contract name and the 
contract number. 

Title ::= contract Cname (:serial number 
Chash)? 

Contract party 

The description of contract party can include the party’s name, 
address, account number, and other attributes and values owned 
by this party, and technical measures such as the party’s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can be adopted to ensure the uniqueness of its 
identity. 

Parties ::=  party group? Pname 
{field+ } 

Contract subject 

The contract subject refers to the object tha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point to together, which is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ings, behaviors,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etc. 
Contract subject is represented by asset in the smart legal contract, 
and the description of such assets should exist in the blockchain. 

Assets ::= asset Aname{ info{ field+ }  
right{ field+ }} 

Asset expression 
The asset expression u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a certain asset in 
contracting terms. 

AssetExpression ::= $ (amount)? (right 
of)? Aname 

Asset 
operations 

Deposit 

The party can deposit assets voluntarily from his party account to 
contract account. The deposit operation is applied into the 
transaction of action execution in the term, in which the party can 
designate the deposited assets directly by asset expression, and 
restrict the assets through comparing two values by relational 
operation to determine their relationship. The latter is used to 
grant the permission for transferring the designated assets only if 
the relationship is satisfied. 

Deposit ::= deposit (value 
RelationOperator)? AssetExpression 

Withdraw 
The party can withdraw assets from contract account in the 
execution of terms, where the assets are designated by the asset 
expression. 

Withdraw ::= withdraw AssetExpression 

Transfer 
The party can transfer assets from contract account to other party 
account in the execution of terms. 

Transfer ::= transfer AssetExpression to 
target 

Contract 
terms 

General 
terms 

General terms include the term’s name, the term’s parties,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actions that must, can or are 
prohibited), the execution conditions of the term, the asset 
transactions, and the post-conditions to be satisfied after the 
execution of the term. 

GeneralTerms ::= term Tname: Pname 
(must|can|cannot) action(field+) 

(when preCondition)? 
(while transactions+)? 

  (where postCondition)?. 

Breach 
terms 

Breach terms refer to the legal liability to be assumed when the 
parties agreed by both parties do not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stipulated in the smart legal contract or perform the obligation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the contract. When the post-condition of 
the designated terms is not satisfied and the pre-condition of the 
breach term is satisfied, the related party must or can take action 
for setting the defaults, which may require to enforce asset 
operations and satisfy the post-condition of the breach term for 
the result of enforcement.  

BreachTerms ::= breach term Bname 
(against Tname+)? : Pname (must|can) 

action(field+) 
(when preCondition)? 
(while transactions+)? 

  (where postCondition)?. 

Arbitration 
terms 

Arbitration terms stipulates the method to solve controversy in 
smart legal contracts. The specific controversy can be stated by 
nature language and an arbitration institution may be designated. 

ArbitrationTerms ::= arbitration term : 
(The statement of any controversy)? 

administered by institution : instNa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dditional information can define necessary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smart legal contract, including entity’s attribute, 
contract object, the property and signature of guarantor, additional 
term, program variabl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data structure. 

Additions ::= field + | (addition Dname 
{field+}) 

 图 3 SPESC 语法模型 

Fig.3 SPESC gramma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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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了基于 DSL 的面向合同的合约语言

CML，该语言在表现形式上类似于文献 [24]的

SPESC 语言，使用状态变量和一组动作描述合同的

规定动作和涉及的变量；使用“may” 或者 “must”作

为条款的情态动词；使用关键字“due”表示时序关

系，后跟时态优先级（即“after”或“before”）和触发

器表达式，作者在文中也给出了从 CML 到 Solidity

的各部分转化方法。 

总之，基于 DSL 构造的智能法律合约语言

SLCL 便于计算机、法律等各界人士理解，打破了

之前所述传统合同和智能合约之间用语壁垒。同

时，所给出的转化规则将该语言所撰写的高级智能

合约映射到目前可执行的智能合约，使得两者的“意

思表示一致”。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466 条规定（图 2 A.7），

法律所允许并承认：采用多种文字订立合同并约定

具有同等效力，成立之后的合同皆是受法律保护的

合同，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从现

实合约到智能法律合约、智能合约、运行链码这一

转化过程，尽管各阶段采用的语言不同，但用以表

述相同含义的智能法律合约、智能合约、运行链码

皆是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因此，我们有

以下推论： 

推论 5：智能合约及其链码与原合同文本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只要（一）采用智能法律合约生成与

订立；（二）满足智能合约法律化三个基本规则；

（三）约定具有同等效力。 

需要注意的是，智能合约作为一种新的电子合

图 4 SPESC 编写的竞买合约 

Fig.4 Bidding contract written by SP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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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法律化进程也需要不

断完善，如合约标的表示和实现、违约条款后续处

理、订立过程规范化、证据保全、仲裁流程等内

容。 

 

5. 智能合约系统架构及法律化辨析 

5.1 智能合约架构描述 

智能合约平台是智能合约架构的基础，也为合

约条款履行提供计算环境，以区块链为基础，智能

合约平台通过提供丰富的编程语言，使开发人员得

以实现任意价值的交换[28]。智能合约平台[29]定义如

下： 

定义 6（智能合约平台）：智能合约平台是指一

种支持智能合约可执行程序部署、运行、验证的信

息网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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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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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chain

Deploy to 
blockchain 

system

 

图 5 区块链智能合约通用架构 

Fig.5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 common architecture  

从计算模型角度来看，区块链中的交易记录能

够记录账户所持有货币的所有权状态以及预先定义

好的“状态转换函数”。当其它交易或可信外部事件

发生时，它将依据“状态转换函数”转变为新的状

态，写入到交易记录并往复上述过程。上述 “状态

转换函数”可视为预定义的合约代码，表征当事人可

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同时，从法律视角来看，激

活“状态转移函数”的条款运行机制必须获得当事人

授权。 

图 5 描述了区块链智能合约的通用架构。该架

构涉及到智能合约的程序设计、代码生成、部署与

执行等多个阶段。下面将对几个阶段分别加以简单

介绍。 

5.2 智能合约的区块链部署 

智能合约的存储与执行、结果有效性、合约代

码安全都依赖于区块链[30]，区块链与智能合约的有

效整合成为智能合约实施的关键[31]。为便于理解，

智能合约通常将区块链视为参与者共同维护的交易

数据库；智能合约将以交易形式被部署到区块链，

且可追加交易用于更改共享数据库中某些内容，但

该更改行为必须被其它所有参与方所接受，这被称

为“all-or-nothing”原则；此外，签名机制可用来保证

只有持有该帐户密钥的人才能从该帐户中转移资

金；区块可视为时间上具有线性关系的存储单元，

而建立在区块之间的单向哈希链可视为因解决合约

冲突而建立的公认交易顺序。 

通过在智能合约中引入面向对象和面向领域的

编程思想，使得区块链中的各种复杂机制（挖矿、

共识、对等网络、哈希等）变成了智能合约平台提

供的承诺，开发和使用人员只需要关注于自己的业

务需求，而无需考虑智能合约执行代码的具体实

施。 

5.3 合约代码运行 

当满足触发条件时，被部署在区块链上的智能

合约代码将被区块链系统自动执行，并依照合约规

定完成各种资产的转移。为保证合约代码自动和无

差错地被执行，需要引入下列机制： 

① 奖励机制是针对合约代码执行中的各种开销，

由发布者预付一定量的货币（如 gas）作为奖

励，通常它是智能合约平台的必备条件。 

② 执行机构是指合约代码运行的环境，包括脚

本、容器、虚拟机等三种运行方式[32]，此方面

技术比较成熟，是智能合约平台构造的核心技

术。 

③ 指令系统是智能合约运行环境提供的全部指令

的集合，反映了运行环境所拥有的基本功能



· 11 ·  工程科学学报 

 
 

[33]，是智能合约平台软件构建的基础。 

④ 预定义的合约条款触发场景和响应规则是自动

判定当前场景满足合约条款触发条件的依据，

响应规则则验证智能合约代码运行后的结果，

并向区块链发送用以更新合约状态的交易。 

5.4 区块链所部署智能合约法律化辨析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

中将电子化的意思表示称之为“数据电文”。根据我

国《电子签名法》规定，数据电文被定义为： 

定义 7（数据电文）：数据电文是指以电子、光

学、磁或者类似手段生成、发送、接收或者储存的

信息。 

 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链码都是一种采用电子方

式生成的计算机代码，它被发送到区块链网络中，

并被网络中所有节点接收和存储，因此根据上述定

义，不难证明下面辨析成立： 

辨析 4：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所生成的链码属

于数据电文。 

区块链智能合约是一种基于计算机语言、以电

子方式生成的计算机代码，链码则是通过智能合约

语言编译器生成的可执行指令序列，而且，它们通

过计算机网络被发送到区块链中每一个（完全）节

点并在共识机制处理下被存储，这些活动符合数据

电文中关于电子手段进行生成、发送、接收及存储

的要求。因此，它们都符合数据电文规定。 

区块链智能合约不仅是一种数据电文而且依据

我国现行法律属于书面形式： 

辨析 5：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所生成的链码属

于书面形式。 

依据当前我国《民法典》第 469 条（见图 2 

A.8）规定，部署于区块链智能合约平台上的合约代

码应属于数据电文。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所生成的

链码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计算机语言的指令代码形

式进行表示，对普通人员来说已经不具有可理解

性，但可以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形式从区块链上随时

调取查看上述相关代码，并可通过屏幕显示或打印

形式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因此它们属于书面形

式。 

可知，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链码在形式上已经

具有法律合同的特征，符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要

求。然而，在内容上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链码仍然

无法满足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辨析 6：以可执行指令序列表示的区块链智能

合约及其所生成的链码不足以构成法律合同。 

依照《民法典》第 470 条规定（见图 2 A.2），

以可执行指令序列表示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及其所生

成的链码表述了计算机自动化执行的过程，并不能

以直观的方式确定上述法律合同要件。 

下面以反例进行说明。合同条款在法律上是合

同条件的表现和固定化，也是确定合约当事人权利

和义务的根据。然而，结构化语言表示的智能合约

通过以函数或过程形式描述当事人行为，不支持能

愿动词的使用，因而无法直观描述执行人执行该行

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可能引起法律纠纷；法律

合同通过条款形式对当事人行为结果进行约定，但

某些条款并不直接限制达到该结果当事人的执行方

式，这与智能合约程序中确定性的某种执行指令序

列并不一致。因此，以可执行指令序列表示的区块

链智能合约及其所生成的链码本身不构成合同。 
推论 6：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必须明确约定现实

合约、智能法律合约、代码、链码的相互转化关

系，并对它们的意思表示进行说明。 

本文中智能法律合约转化关系及相关要素间关

系图如图 6 所示。依据《民法典》第 143 条（图 2 

A.9）规定，合同存在法律效力应该满足三方面的原

则，即：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

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针对原则 1），现实合约、智能法律合约、代

码、链码的运行需经过所有当事人的签订，且部分

行为是需要当事人触发执行的，最大限度保证了当

事人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针对原则 3），现实合约中

若包含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现实合约将自动失

效，与此对应的智能法律合约、代码、链码也将自

动视为无效合同，从而可以保证满足原则 3）的要

求。 

针对原则 2），现实合约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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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全部的合同条款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代

码和链码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领域性，在涉及其

意思解读时会带来第三方理解的误差或困难，难以

验证。 

综上，在智能法律合约充当现实合约和智能合

约（代码）、链码之间桥梁的基础上，其意思表示一

致是智能合约具有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合

同订立过程中，必须保证它们间相互转化关系是可

经过检验求证的，且当事人签订时需知晓且同意其

互证关系。 

 

6. 智能法律合约研究进展 

智能法律合约虽然是一个较新的词汇，但其涉

及到的法律合约逻辑、智能合约形式化表达等基础

探索和相关研究在很久前便已经开始了，现行研究

工作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合约的逻辑模型研究与智

能法律合约语言模型研究。下面分别就这两方面研

究进展予以介绍与分析。 

6.1 合约逻辑模型研究 

在早期论文中，1952 年，G.H. von Wright 发表

论文 Denotic Logic[34]，被视为现代道义逻辑的开

端，他将义务、允许和禁止的规范概念与量化词—

—所有、某些、否，以及模态词——必要、可能、

不可能联系起来，基于经典命题逻辑形成了标准道

义逻辑（SDL）的基础，可谓是形式化研究的开

端。1988 年，Lee 等人 [35]对道义逻辑（Deontic 

Logic）给出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扩充，提出了一种

强调合约时序性、道义性和行为性的逻辑合约模

型，成为最突出的合同正式化范式之一。 

在此基础上，2001 年 Grosof 等人[36]使用谦虚逻

辑编程（Courteous Logic Program，CLP）给出了有

关知识表示的新的形式化表示，通过增加冲突的优

先处理，扩展自说明性的普通逻辑，并开发了一个

可以翻译任何 CLP 程序到语义相等的 OLP 程序的

编译器。 

Guido G.等人在连续多年的研究中对道义逻辑表

示合同的应用给出了更多的可行方案。作者在论文

[37]中利用谦虚逻辑编程开发了使用 RuleML（Rule 

Markup Language）语言表达的商务合同的推理机，

以机器可读语言来明确合同的所有条件，将其转换

为可执行代码，并提供了一种将业务规则表示为模

块化独立单元的方法，兼有使用优先级和覆盖谓词

来解决冲突的能力。在论文[38]进一步研究了使用

道义逻辑来表达合约语义的需要，并提出了使用可

废止逻辑对模态逻辑算子和道义逻辑算子的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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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and related elements diagram of smart legal contract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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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在论文[39]中提出了一个用来表示和推理电

子合约的架构（DR-CONTRACT）。在道义逻辑的

基础上增加了可废止逻辑，使用道义可废止逻辑

（deontic defeasible logic）来处理合同违约情况。 

2015 年，Florian Idelberger 等人[40]提出基于逻辑

的智能合约语言以替代过程式语言（procedural 

language）。当合约中执行复杂逻辑时，用过程式语

言描述合约会使程序更加笨重且易错，同时因为逻

辑约束的动作执行顺序直接影响程序状态，导致合

约不易维护和监测。而基于逻辑的语言可以避免这

个问题，其规则的顺序不影响程序执行，并且语句

声明将会更加简洁。 

2016 年 Frantz 等人[41]基于捕捉法律基本特征的

制度语法（ADICO）[42]提出了将人机可读的合同半

自动翻译成智能合约的方法，支持将 ADICO 组件

映射为相应的 Solidity 结构，包括生成合约地址、

修饰器名称、函数框架，但是尚未实现函数主体和

Solidity 表达式的转换。 

2019 年王璞巍等人[43]以承诺（Commitment）作

为基本元素构建了面向合同的智能合约形式化语

言，承诺表示为C(x,y,p,r,tc) ，代表承诺人 x 向被

承诺人 y 做出承诺，如果前提 p 达成，就产生结果

r。上述工作表明合约逻辑模型日趋完善，并正朝着

与现实法律相融合的方向发展。 

6.2 智能法律合约语言模型研究 

此方面研究在 4.2 节中已经有部分代表性文献介

绍，此节将给出相关性研究的其他情况。 

文献[44]提出了一种被称为 Simplicity 的功能性

语言，该语言通过对抽象机器上操作语义的评估，

计算空间和时间资源消耗的上限，在执行之前计算

出比特币脚本和以太坊虚拟机中的资源消耗费用，

有利于解决智能合约的预付费问题。 

文献 [45] 提出了一种声明式智能合约语言

（Findel），着重从金融的角度描述了合约的资金转

移动作及乘法、逻辑、时序表达式。Findel 通过两

种资金转移动作与乘法、逻辑、时序三类表达式的

组合编写合约。其合约最终体现为一个表达式，如

下所示： 

( ( (10, ( ))),
( 1 , (11, ( ))))zcb

And Give Scale One USD
c

At now years Scale One USD
 

=  +   

该表达式表示：出借人向借款人借款 10USD，一年

后借款人还款 11USD。由此可见，Findel 可以表示

具有时序关系的简单金融合约，但无法支持变量的

定义，且一个合约只能涉及两个当事人，功能较为

单一，表达能力有限。 

文献[46]以可读性与安全性为目标提出了一种类

自然智能合约语言（SmaCoNat）。如图 7 所示，

SmaCoNat 合约包含合约头、 账户、资产、 协议、

事件。其中，合约头、账户、事件分别类似于

SPESC 中的合约名称、当事人、条款，而资产与协

议分别用来声明合约中涉及的资产以及对资产初始

化。SmaCoNat 对于资产做出了更加具体的描述与限

定，但依旧存在问题：①没有表达如何在合约中存

储信息，只支持对于资产转移的描述，因此应用范

围较小；②没有对于时序的控制，每个输入事件之

间相互独立，仅通过资产进行联系，条款之间的关

系更难梳理与理解；③无法转化为可执行的智能合

约编程语言。 

 

 

图 7 SmaCoNat 合约 

Fig.7 Contract written by SmaCoNat 

文章[47]提供了一个新的自动生成智能合约的框

架，其框架利用语义规则对特定领域的知识进行编

码，然后利用抽象语法树的结构来合并所需的约

束，最终通过经过约束的语法编码为区块链的智能

合约。其智能合约语言采用改进后的网络本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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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L）——语义网规则语言（SWRL）描述智能

合约。尽管该文献提供了从 SWRL 自动转化为智能

合约的生成器，但是该语言采用本体论语言的语法

表示，不易读写，且主要应用于对数据的限制与检

验，缺乏对于数据、合约状态变化以及金融方面的

描述。 

上述现有研究中多利用逻辑学的相关成果，针

对某一领域方向，如金融领域展开研究，从而建立

现实合约和智能合约之间的关联，形成智能法律合

约。总体来看，智能法律合约的相关研究普遍存在

表达能力有限、触发控制机制不足、转化至可编程

语言的能力较弱等问题。 

 

7. 总结与展望 

智能合约的法律化，必然导致计算机程序开发

新的变革。针对智能合约如何有效应对法律化要

求，学者们对此开展过讨论，形成了富有启发性的

观点。本文对智能法律合约的各种研究进展进行了

归纳总结，阐述了智能合约的法律化探索和实践，

对法律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辨析与总结。 

智能合约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尤其是智能法律

合约的研究应保持前瞻性，不能等待智能合约法律

地位确定后再发展智能合约产业。与其相比较，法

律的滞后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法律不能假设、不

能预想可能发生什么，进而对该可能性进行立法。

因此，利用智能法律合约推进智能合约法律化具有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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